


繼續開會（14時30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一、(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不含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非營業部分，財政委員會營業、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交通委員會營業部分）。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交通委員會107年度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司法及法制委員會107年度非營業基金（含信託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教育及文化委員會107年度非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五)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經濟委員會107年度非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以上五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7次會議併案討論決議：請蘇院長召集協商，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6會期第7次會議決定併案請蘇院長召集協商，協商後再行處理。因尚待協商，現在作以下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馬文君等16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馬文君等17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琪銘等16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馬文君等18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2、1、3會期第5、6、21、7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6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7400014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委員馬文君等16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馬文君等17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琪銘等16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馬文君等18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需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10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50705085號、105年10月25日台立議字第1050705343號、105年07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50704425號、106年04月12日台立議字第1060700929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委員馬文君等16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馬文君等17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琪銘等16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馬文君等18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委員馬文君等17人提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報告；委員吳琪銘等16人提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會期第21次會議報告；及委員委員馬文君等18人提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7次會議報告；均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6年12月14日舉行第9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9次全體委員會，將上開各案提出審查。邀請提案委員馬文君、吳琪銘說明提案要旨，並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政務次長花敬群代理）說明，另請國防部、法務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原住民族委員會、勞動部、經濟部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賴召集委員瑞隆擔任主席。

三、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要旨：

(一)按現行義務役士官兵，依「常備兵補充兵服役規則」第二十一條規定，因公成殘合於就養標準者，自辦理免役之翌月一日起，依常備士官下士一級本俸之標準，給與贍養金終身，並依志願安置榮譽國民之家。惟替代役役男尚無發放贍養金之規定。因符合領取贍養金資格者，均屬嚴重傷殘之役男，其中不少與社會隔閡，屬經濟弱勢族群，為減少傷殘役男之生活困境並增進其權益保障，爰提案修正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以妥適照顧因公成殘之役男，並衡平替代役與義務役之權益。

(二)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而服義務首重公平性，應符合平等原則，而不可為恣意之差別對待。國軍自85年即對因作戰或因公成殘義務役士兵核發贍養金，而替代役自89年實施迄今，尚未有核發贍養金之相關規定。贍養金之發給對象均為因公成殘且為數不多，為落實對嚴重傷殘退役役男之權益保障，建議替代役比照常備役核發贍養金。

四、委員馬文君等17人提案要旨：

(一)鑑於「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已於民國102年5月公布生效，第一項明訂「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且「軍人撫卹條例」第三十三條條文業已修正撫卹金請求權時效為十年。

(二)查「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二十七條明訂「替代役役男傷殘或死亡應予撫卹者，由主管機關發給撫卹令及撫卹金」。撫卹金分為死亡撫卹金及傷殘撫卹金二種。又同法第三十八條「請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權利之時效，自請卹或請領事由發生之次月起，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其時效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三)惟為配合「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民國102年有關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之修正，且「軍人撫卹條例」第三十三條條文業已修正撫卹金請求權時效為十年，爰提案修正「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三十八條，將替代役役男請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之權利之請求權時效修正為十年，以維法體系之一致性。

五、委員吳琪銘等16人提案要旨：

(一)「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業於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改組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二)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一條中全民健康保險之辦理機關為「中央健康保險局」，此條尚未同步修正。

六、委員馬文君等18人提案要旨：

(一)有鑑於「軍人保險條例」第三條、第六條、第十六條及第十六條之三等規定，於104年12月30日公布修正，增列「眷屬喪葬」為保險項目之一。

(二)查「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替代役役男一般保險給付項目包括死亡給付、殘廢給付二項，為考量替代役役男與義務役軍官、士官及士兵均屬由國家徵集，盡國民兵役義務之國民，其權益應予衡平，爰提案修正「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三條及增訂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增列「眷屬喪葬津貼」為替代役役男一般保險給付項目，並明定眷屬喪葬津貼給與基準及請領程序規定，俾落實替代役役男眷屬權益之保障。

七、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說明 ：

(一)馬委員文君等16人提案修正替代役實施條例第20條條文：

有關委員提案修正第20條規定，參照國軍「常備兵補充兵服役規則」第21條規定，於替代役實施條例第20條第1項第6款增列發給贍養金，以妥適照顧因公成殘之替代役役男1案，符合替代役與常備役權益衡平原則，本部敬表同意。

(二)馬委員文君等17人提案修正替代役實施條例第38條條文：

有關委員提案修正第38條規定，替代役役男申請撫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之權利請求權時效為10年1案，按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於102年5月修正，將人民公法上請求權時效由5年修正為10年，且軍人撫卹條例第33條條文業已修正撫卹金請求權時效為10年，為使替代役役男申請撫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之權利請求權時效與義務役士官兵一致，以維法體系之一致性，有關本項提案，本部敬表同意。

(三)吳委員琪銘等16人提案修正替代役實施條例第41條條文：

有關委員提案修正第41條規定，將中央健康保險局等文字修正為中央健康保險署1案，查「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業於102年7月23日改組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茲為配合行政院組織再造，本項提案將「中央健康保險局」等文字修正為「中央健康保險署」，本部敬表同意。

(四)馬委員文君等18人提案修正替代役實施條例第43條及第45條之1條文：

有關委員提案修正第43條及增訂第45條之1規定，替代役役男一般保險，應比照義務役軍官、士官及士兵之軍人保險規定，增列眷屬喪葬津貼保險給付項目1案，符合替代役與常備役權益衡平原則，本部敬表同意。
八、經說明及詢答後，進行逐條審查，爰決議：「委員馬文君等16人第二十條提案、委員馬文君等17人第三十八條提案、委員吳琪銘等16人第四十一條提案、委員馬文君等18人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提案併案審查。

1.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一併討論。

2.第二十條：照案通過。

3.第三十八條：照案通過。

4.第四十一條：除第一款中「中央健康保險局」修正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文字外，餘照案通過。

5.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均照案通過。」。

九、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需經黨團協商，並推請賴召集委員瑞隆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十、通過附帶決議1項：

因公傷病或成殘之替代役役男，於退（停）役後仍需長期復健治療，現行替代役醫療補助無法滿足醫療需求，爰建議於替代役役男保險及醫療實施辦法增列復健所需相關費用，並放寬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有關燒燙傷之認定範圍，以減輕家屬負擔，保障因公傷病役男之權益。

提案人：黃昭順　　鄭天財Sra Kacaw　　曾銘宗　　林麗蟬　　

十一、附條文對照表1份。

	「替代役實施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35(審查會通過),\s\up21(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s\up7(委員馬文君等17人提案),\s\do7(委員吳琪銘等16人提案),\s\do21(委員馬文君等18人提案),\s\do35(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
	委員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二十條　替代役役男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享有下列權利：

一、學生保留學籍，職工保留底缺年資。

二、參加政府舉辦之考試時，給予公假。

三、乘坐公營交通運輸工具或進入公營歌劇影院等公共娛樂場所時，得予減費優待。

四、其家屬不能維持生活時，由政府扶助。

五、服役期間發生病、傷、身心障礙或死亡事故，經發布通報者，由主管機關發給一次慰問金。

六、替代役役男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於退役、停役後，生計艱難需長期醫療或就養者，視同國軍退除役官兵，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輔導安置；其慰問金、安養津貼及贍養金之發給，由主管機關辦理。但第三階段研發替代役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不適用之。

七、因公死亡者，政府負安葬之責。

八、其家屬就醫之補助，比照常備兵家屬就醫相關規定辦理。

九、傷病住院屆滿役期未癒，經主管機關准予繼續治療者，由主管機關發給照護金。

前項替代役役男權利作業程序、優待、補助、照護、贍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一項第六款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者申請輔導安置之認定程序，由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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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役期間發生病、傷、身心障礙或死亡事故，經發布通報者，由主管機關發給一次慰問金。

六、替代役役男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於退役、停役後，生計艱難需長期醫療或就養者，視同國軍退除役官兵，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輔導安置；其慰問金及安養津貼之發給，由主管機關辦理。但第三階段研發替代役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不適用之。

七、因公死亡者，政府負安葬之責。

八、其家屬就醫之補助，比照常備兵家屬就醫相關規定辦理。

九、傷病住院屆滿役期未癒，經主管機關准予繼續治療者，由主管機關發給照護金。

前項替代役役男權利作業程序、優待、補助、照護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一項第六款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者申請輔導安置之認定程序，由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一、為保障服役期間因公成殘之替代役役男於退役後獲得更多經濟支持，使生活無虞，爰參照國軍「常備兵補充兵服役規則」第二十一條規定，於第一項第六款增列發給贍養金，以妥適照顧因公成殘之役男，並衡平替代役與義務役之權益。

二、為核發贍養金之申請資格、程序、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有所依循，爰第二項增列贍養金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以資妥適。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八條　請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權利之時效，自請卹或請領事由發生之次月起，經過十年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其時效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委員馬文君等17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請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權利之時效，自請卹或請領事由發生之次月起，經過十年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其時效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第三十八條　請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權利之時效，自請卹或請領事由發生之次月起，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其時效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委員馬文君等17人提案：
配合「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修正，並參照「軍人撫卹條例」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替代役役男請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權利之請求權時效為十年，以維護法體系之一致性。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四十一條　替代役役男之保險，業務劃分如下：

一、全民健康保險：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辦理。

二、替代役役男一般保險：由主管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

三、團體意外保險：由主管機關每年對外公開招標辦理；其保險內容及相關規定，由主管機關定之。

四、駐外醫療保險及兵災險：由需用機關視駐在國國情及醫療水準訂定保險內容及相關規定辦理之。
	委員吳琪銘等16人提案：
第四十一條　替代役役男之保險，業務劃分如下：

一、全民健康保險：由中央健康保險署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辦理。

二、替代役役男一般保險：由主管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

三、團體意外保險：由主管機關每年對外公開招標辦理；其保險內容及相關規定，由主管機關定之。

四、駐外醫療保險及兵災險：由需用機關視駐在國國情及醫療水準訂定保險內容及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四十一條　替代役役男之保險，業務劃分如下：

一、全民健康保險：由中央健康保險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辦理。

二、替代役役男一般保險：由主管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

三、團體意外保險：由主管機關每年對外公開招標辦理；其保險內容及相關規定，由主管機關定之。

四、駐外醫療保險及兵災險：由需用機關視駐在國國情及醫療水準訂定保險內容及相關規定辦理之。
	委員吳琪銘等16人提案：
配合行政院組織再造，修正本法主管機關。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配合行政機關組織法定名稱，修正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照案通過）

第四十三條　替代役役男一般保險給付項目包括死亡給付、殘廢給付及眷屬喪葬津貼。

前項死亡給付、殘廢給付或眷屬喪葬津貼，以被保險人或其眷屬事故發生月份之保險基數金額為標準計算之。

第一項保險給付如有短絀，應由國庫撥補。
	委員馬文君等18人提案：
第四十三條　替代役役男一般保險給付項目包括死亡給付、殘廢給付及眷屬喪葬津貼。

前項死亡給付、殘廢給付或眷屬喪葬津貼，以被保險人或其眷屬事故發生月份之保險基數金額為標準計算之。
第一項保險給付如有短絀，應由國庫撥補。
	第四十三條　替代役役男一般保險給付項目包括死亡給付、殘廢給付，均以被保險人事故發生月份之保險基數金額為標準計算。

前項保險給付如有短絀，應由國庫撥補。
	委員馬文君等18人提案：
一、為衡平替代役役男與義務役軍官、士官及士兵間之權益，爰第一項參照軍人保險條例第三條規定，增訂眷屬喪葬津貼保險給付項目，俾資周妥。

二、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移列修正，並配合增訂眷屬喪葬津貼之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由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五條之一　被保險人之眷屬因疾病或意外傷害而致死亡者，依下列基準，給與喪葬津貼：

一、父母及配偶，給付三個基數。

二、子女之喪葬津貼如下：

(一)年滿十二歲者，給付二個基數。

(二)已為出生登記且未滿十二歲者，給付一個基數。

符合請領同一眷屬喪葬津貼之被保險人有數人時，應自行協商，推由一人檢證請領；具領之後，不得更改。

被保險人之父、養父或母、養母死亡時，其喪葬津貼僅能擇一請領。
	委員馬文君等18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之一　被保險人之眷屬因疾病或意外傷害而致死亡者，依下列基準，給與喪葬津貼：

一、父母及配偶，給付三個基數。

二、子女之喪葬津貼如下：

(一)年滿十二歲者，給付二個基數。

(二)已為出生登記且未滿十二歲者，給付一個基數。

符合請領同一眷屬喪葬津貼之被保險人有數人時，應自行協商，推由一人檢證請領；具領之後，不得更改。

被保險人之父、養父或母、養母死亡時，其喪葬津貼僅能擇一請領。
	
	委員馬文君等18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增訂眷屬喪葬津貼保險給付項目規定，爰比照軍人保險條例第十六條之三所定之眷屬喪葬津貼給付內涵，明定眷屬喪葬津貼給與基準及請領程序規定，以符實需。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賴召集委員瑞隆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現已完成協商，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　107年4月18日（星期三）中午12時15分至12時17分

地　　點　紅樓202會議室

協商主題：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馬文君等16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馬文君等17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琪銘等16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馬文君等18人擬具「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結論：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協商主持人：賴瑞隆

協商代表：江啟臣　　柯建銘　　許智傑　　馬文君　　黃國昌　　鄭天財Sra Kacaw　　　吳琪銘　　林德福　　何欣純　　李鴻鈞　　曾銘宗　　李彥秀　　吳志揚　　李俊俋　　鄭運鵬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替代役實施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替代役役男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享有下列權利：

一、學生保留學籍，職工保留底缺年資。

二、參加政府舉辦之考試時，給予公假。

三、乘坐公營交通運輸工具或進入公營歌劇影院等公共娛樂場所時，得予減費優待。

四、其家屬不能維持生活時，由政府扶助。

五、服役期間發生病、傷、身心障礙或死亡事故，經發布通報者，由主管機關發給一次慰問金。

六、替代役役男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於退役、停役後，生計艱難需長期醫療或就養者，視同國軍退除役官兵，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輔導安置；其慰問金、安養津貼及贍養金之發給，由主管機關辦理。但第三階段研發替代役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不適用之。

七、因公死亡者，政府負安葬之責。

八、其家屬就醫之補助，比照常備兵家屬就醫相關規定辦理。

九、傷病住院屆滿役期未癒，經主管機關准予繼續治療者，由主管機關發給照護金。

前項替代役役男權利作業程序、優待、補助、照護、贍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一項第六款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者申請輔導安置之認定程序，由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八條　　請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權利之時效，自請卹或請領事由發生之次月起，經過十年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其時效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主席：第三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替代役役男之保險，業務劃分如下：

一、全民健康保險：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辦理。

二、替代役役男一般保險：由主管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

三、團體意外保險：由主管機關每年對外公開招標辦理；其保險內容及相關規定，由主管機關定之。

四、駐外醫療保險及兵災險：由需用機關視駐在國國情及醫療水準訂定保險內容及相關規定辦理之。

主席：第四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　　替代役役男一般保險給付項目包括死亡給付、殘廢給付及眷屬喪葬津貼。

前項死亡給付、殘廢給付或眷屬喪葬津貼，以被保險人或其眷屬事故發生月份之保險基數金額為標準計算之。

第一項保險給付如有短絀，應由國庫撥補。

主席：第四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四十五條之一。

第四十五條之一　　被保險人之眷屬因疾病或意外傷害而致死亡者，依下列基準，給與喪葬津貼：

一、父母及配偶，給付三個基數。

二、子女之喪葬津貼如下：

(一)年滿十二歲者，給付二個基數。

(二)已為出生登記且未滿十二歲者，給付一個基數。

符合請領同一眷屬喪葬津貼之被保險人有數人時，應自行協商，推由一人檢證請領；具領之後，不得更改。

被保險人之父、養父或母、養母死亡時，其喪葬津貼僅能擇一請領。
主席：增訂第四十五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替代役實施條例增訂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十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替代役實施條例增訂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並將第二十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做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因公傷病或成殘之替代役役男，於退（停）役後仍需長期復健治療，現行替代役醫療補助無法滿足醫療需求，爰建議於替代役役男保險及醫療實施辦法增列復健所需相關費用，並放寬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有關燒燙傷之認定範圍，以減輕家屬負擔，保障因公傷病役男之權益。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請馬委員文君發言。

馬委員文君：（14時41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此次「替代役實施條例」部分條文修正並且完成三讀，非常感謝內政部役政署與跨黨派委員對本席修正案的支持。替代役制度自89年5月實施以來，對於在服役期間因公成殘的替代役男，過去並無比照義務役士官兵給與核發贍養金的規定，造成很多因公成殘的替代役男退伍就業，往往淪為經濟弱勢族群，對因公傷殘替代役男相當不公平。依據憲法「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而服義務役首重公平性，應符合平等原則，不應有替代役與義務役士官兵之權益保障差別對待。

幸而「替代役實施條例」部分條文修正通過後，現行將有資格符合發放的替代役男計9人受惠，每人每月按常備士官下士一級本俸給與新臺幣1萬1,985元之贍養金，將適時解決役男及家屬的生活困境。另外，法規通過後，替代役役男申請撫卹及請領各期撫卹金之請求權時效，將和國軍義務役官兵改為一致，皆為10年，以維護法律體系之一致性。最後，考量替代役男服役期間薪資微薄，無法負擔家庭生計，如果役男父母、配偶或子女不幸發生亡故，皆能比照義務役士官兵，即時給付喪葬津貼，使替代役男能放心服役，未來每年役男的眷屬死亡申請喪葬津貼人數約計有45人受惠，都可在役政署年度預算內勻支，無須增加預算編列負擔，對替代役男權益大大保障。

替代役役男與義務役軍官、士官及士兵一樣都屬於由國家徵集入伍，依憲法盡國民兵役義務之國民，所以他們的權益應該公平對待。替代役實施條例」的修正通過，對替代役男來說是遲來的社會正義，本席相信未來在他們的生活上都能有用更深遠的意義。

再次感謝大院跨黨派委員及行政單位對本席本次提案的支持，謝謝。

主席：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學位授予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擬具「學位授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麗芬等23人擬具「學位授予法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陳亭妃等17人擬具「學位授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4、4、5、5、5會期第12、10、2、12、13、1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29日

發文字號：台立教字第107230157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學位授予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擬具「學位授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麗芬等23人擬具「學位授予法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陳亭妃等17人擬具「學位授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10月1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2872號、106年12月6日台立議字第1060704558號、107年5月23日台立議字第1070701233號、107年5月23日台立議字第1070701415號、107年5月30日台立議字第1070701639號、107年9月27日台立議字第1070703133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學位授予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擬具「學位授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麗芬等23人擬具「學位授予法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亭妃等17人擬具「學位授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學位授予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擬具「學位授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麗芬等23人擬具「學位授予法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亭妃等17人擬具「學位授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2次、第10次及第5會期第12次、第13次、第14次院會報告後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貳、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7年10月22日召開第9屆第6會期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會議由召集委員陳亭妃擔任主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並請教育部部長葉俊榮（由政務次長姚立德代理）及相關人員列席說明並備質詢。嗣於10月25日繼續審查，會議均由召集委員陳亭妃擔任主席。茲將相關說明摘述如下：

一、委員柯志恩等17人提案說明：

為因應當前教育趨勢及現況，使學位授予與學制更具彈性多元並提升國際競爭力，針對現行學位授予法不合時宜之處提出檢討修正，爰擬具「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期能使我國學位授予符合國際潮流並與國際接軌。

二、委員蔣乃辛等19人提案說明：

有鑑於英國、澳洲、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碩士學位分成學術導向及專業導向已行之有年，法國、日本及德國除原有之學術導向外，亦已新增專業性碩士學位，且已可用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等取代寫論文，讓學位的取得等更具彈性與實務性。為讓國內大學的教學發展有更多彈性自主空間，及因應學術發展新趨勢，在學位授予上朝更多元方向良性發展，爰提案修正「學位授予法第六條條文」，讓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類碩士班，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寫論文。

三、委員張廖萬堅等22人提案說明：

鑑於現今已為全球化時代，國際間人才流動頻繁，我國學位授予及學制應更趨彈性多元，以符合國際趨勢，並參考現今大專教師多元升等之精神、放寬碩、博士學位授予之規定，另加強學術倫理之相關規範，爰擬具「學位授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四、委員李麗芬等23人提案說明：

鑑於促進高等教育學習多元性，強化與實務連結，並增加衡量學生成就方式及促進博碩士論文之存放機制與公開性，爰提出「學位授予法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五、委員陳亭妃等17人提案說明：

有鑑於國際人才跨國流動日益頻繁，學位之授予應符合國際潮流，始能與國際接軌，又因應目前教育趨勢及產業現況，打破系所藩籬，鼓勵學生修讀跨域課程，以回應產業及社會需求培育跨域人才，爰修正「學位授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使學位授予與學制更彈性多元及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

六、教育部提案說明及對委員所提草案之回應：

貴委員會安排審查行政院所提「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及多位委員所提共計5案之修正草案，承邀列席，並得聆聽各位委員卓見，至感榮幸。

(一)修正草案修法重點

1.促進高階人才培育分流，增加學位論文多元形式：

鑒於各學科領域之需求差異，並為提升我國碩、博士班教育學用合一，增列碩、博士學位論文得以多元形式呈現，其中碩士層級，除現已開放之藝術類、應用科技類外，亦擴大開放體育運動類論文得以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另屬專業實務者，碩士論文亦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並由各大學訂定專業實務之認定基準。博士層級則開放藝術類、應用科技類及體育運動類，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修正條文第7條及第9條）

2.鬆綁學位名稱由學校自訂：

為重視學力養成、因校制宜發展特色之教育政策，並為因應國際潮流、科技資訊及新興學科之快速發展，研擬鬆綁授予之學位名稱得由學校依學生所修讀之學術領域、課程要件而訂定，提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惟為避免學位授予之浮濫，仍須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條文第3條）

3.開放學生跨級、跨校雙修輔系：

為擴展修讀各級學位學生之學習領域並使學制更彈性化，放寬副學士學生得修讀本校或他校雙主修；碩士、博士學生得修讀本校同級或向下一級之輔系，以促進學制多元，增加學生學習機會。（修正條文第14條）

4.得依學生所修讀學術領域、修讀課程授予學位：

為打破系所藩籬，鼓勵學生修讀跨域課程，以回應產業及社會需求培育跨域T型人才，增列學生得彈性於院、系、學位學程間修課（院進系出、系進院出），並依其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授予學士學位，所授予之學位亦不受限於學生原入學之院、系、學位學程之規範，鼓勵學校放寬讓學生更自由彈性學習。（修正條文第5條）

5.供產學合作專班學生在就學就業間取得學位彈性：

增訂就讀教育部所核定之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學位專班之學生，如其修業情形已符合相當於二年制專科學校畢業資格（即修業期間滿二年及修滿八十學分）即先就業者，大學得先授予副學士學位；其於保留學籍期間屆滿前返校就讀且符合學士學位授予規定者，則授予學士學位。（修正條文第5條）

(二)教育部對各委員所提學位授予法草案之回應說明

以下本部謹就各委員所提各草案之意見提出說明，敬請各位委員指正與支持。

1.除少數條文外，各委員提案目的與修正條文之精神與行政院版本意旨大致相同，僅文字體例有些微差異。

2.因考量學位係由學校授予，證書註記相關規定應回歸由學校決定，同時考量學位等值因素，建議不宜強制規定於學位證書應附記作品或報告之名稱。

3.對於先取得副學士學位，就業後再取得學士學位之對象，建議先以「產學合作學士學位專班」為主，未來再研議是否全面開放。

4.為與國際接軌，建議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之碩、博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

5.各委員所提版本中有關第16條論文保存之規定，由於本條文之修訂與政府資訊公開法、著作權法、圖書館法之間尚有諸多爭議待釐清，為避免本條文之溝通研商作業繁複，影響本法其他較無爭議且具時效性、急迫性之條文修法進度，爰建議先以行政院版本為主，暫維持本法現行條文。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逕行逐條討論，完成本案審查。審查結果如下：

一、第一條、第二條、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八條、第十條至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第三條，除增訂第三項「前項各類學位名稱之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第七條，除增訂第四項「前二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第九條，除增訂第四項「前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代替博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五、現行條文第七條之一、第十條、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均照行政院提案刪除。

六、委員柯志恩等提案第十五條，不予採納。

七、第十六條，修正如下：

「第十六條　　取得博士、碩士學位者，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經由學校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之。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經依著作權法規定授權，得為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為。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

前二項圖書館之保存或提供，對各該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八、第十八條，除第一項序文中「處行為人或負責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修正為「處行為人或負責人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肆、本案審查完竣，併案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陳召集委員亭妃補充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



